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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

等  別：三等考試 

類  科：地政 

科  目：土地法規 

薛文老師 解題 

 

一、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4 項及第 73 條之 1 第 3 項對於「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共有人出

賣其應有部分時」及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標售逾期未聲請繼承登記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時」，

分別規定特定人有優先購買權。試問：前述兩項規定之優先購買權人各為何？又，此兩項規

定之優先購買權人，其權利行使期間各為何？此兩項規定如發生競合時，應如何適用法律？

以上問題，請詳細解析之。（25 分） 

 

11月公務員薦任升等考試

剛有類似題型出現，第 3小題兩項規定競合時，土地法第 73-1條規定之優

先購買權優先土地法第 34-1條規定適用。 

《使用法條、學說》：土地法第 34-1條、第 73-1條及內政部 95年 10月 16日台內地字第

0950158865號函 

【擬答】 

兩項規定之優先購買權人 

共有土地出賣其應有部分 

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，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（土§34-1Ⅳ）。 

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，除買受人同為共有人外，他共有人對共有人出賣應有部分之

優先購買權，均有同一優先權（執行要點§13  

未辦繼承登記不動產標售 

依第 2 項規定標售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前應公告 3 個月，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

人就其使用範圍依序有優先購買權（土§73-1Ⅲ）。 

兩項規定之優先購買權人權利行使期間 

共有土地出賣其應有部分 

他共有人於接到出賣通知後 15 日內不表示者，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。他共有人以書面

為優先購買與否之表示者，以該表示之通知達到同意處分之共有人時發生效力（執行要

點§13  

未辦繼承登記不動產標售 

優先購買權人未於決標後 30 日內表示優先購買者，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（土§73-1

Ⅲ）。 

兩項規定競合之適用 

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，於決標後 30 日內

得依序就其「使用範圍」主張優先購買權。 

繼承人或共有人如未實際使用標的物，依該法條規定並無優先購買權，如該土地屬無人

使用者，其優先購買權之主張得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等有關法律規定辦理。 

綜上，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第 3 項之優先購買權與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4 項規定之優先

購買權競合時，應優先適用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（內政部 95 年 10 月 16 日台

內地字第 0950158865 號函參照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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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依土地法第 46 條之 2 規定：「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，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政機關通知之限

期內，自行設立界標，並到場指界。……。」又，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191 條規定：「戶

地測量應按地籍調查表所載認定之界址，逐宗施測。地籍調查時未到場指界之土地所有權人，

得於戶地測量時，補辦地籍調查。」試問：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，有關戶地測量作業所依據

之界址，如何認定？請綜整土地法、地籍測量實施規則及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一至第四十六

條之三執行要點等規定，說明其各種可能之認定情形。（25 分） 

 

為今年 6月地政士及 9月原住民特考之考古題。 

《使用法條、學說》：土地法第 46-2條、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83條、土地法第 46-1條至第

46-3條執行要點第 4點 

【擬答】 

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，有關戶地測量作業所依據之界址之認定，綜整土地法相關法令，茲分

述如下： 

土地所有權人到場自行完成指界： 

土地所有權人，應於地籍調查時到場指界，並在界址分歧點、彎曲點或其他必要之點，自

行設立界標（地測§83Ⅰ）。 

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協助指界結果者，視同其自行指界： 

土地所有權人到場未能完成指界者，地籍調查及測量人員得依職權調查事實及證據，並參

酌舊地籍圖及其他可靠資料，協助指界，協助指界結果經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者，視同其自

行指界，並應由土地所有權人埋設界標（地測§83Ⅱ）。 

土地所有權人不同意協助指界結果且未能自行指界者，應逕行施測： 

土地所有權人不同意前項協助指界結果且未能自行指界者，得依土地法第 46-2 條第 1 項

各款規定逕行施測（地測§83Ⅲ）。 

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，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政機關通知之限期內，自行設立界標，並到

場指界。逾期不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，得依下列順序逕行施測： 

 

 

 

（土§46-2Ⅰ）。 

土地所有權人不同意協助指界結果而產生界址爭議者，應予調處： 

土地所有權人因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發生界址爭議時，準用第 59 條第 2 項（調處）規定

處理之。 

界址有爭議時，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依土地法第 59 條第 2 項（調處）規定處理

之（地測§83Ⅴ）。 

不服調處者，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 15 日內，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，逾期不起訴者，依原

調處結果辦理之（土§59Ⅱ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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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甲所有 A、B、C 地號 3 筆屬都市計畫住宅區之土地，其土地利用情形分別如次：  A 地

號土地由甲自行使用，甲於土地上建築 D 合法建築物；  B 地號土地租賃予乙使用，乙於

土地上建築 E 合法建築物；  C 地號土地被丙占用，丙於土地上建築 F 違章建築物，已逾

40 餘年。現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丁，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作為實施者，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包

括 A、B、C 地號土地在內之都市更新事業。試問：丁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

過程中，有關該 D、E 及 F 建築物究應如何處理？請依都市更新條例之規定，詳細解析之。

（25 分） 

 

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，土地改良物

之拆遷補償及其相關權利之處理，為都市更新之重點題型，與 109年地特三

等考古題雷同，考題難易適中。 

《使用法條、學說》：都市更新條例第 57條、第 60條、第 62條。 

【擬答】 

甲所有 D 合法建築物之處理 

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，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，其補償金

額由實施者委託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，實施者應於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後定期通

知應受補償人領取；逾期不領取者，依法提存（都更§57 V）。 

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，除由所有權人、管理人或使用人自行拆除或遷

移者外，其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領補償金額內扣回（都更§57 VI）。 

乙所有 E 合法建築物之處理 

權利變換範圍內合法建築物，由土地所有權人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於實施者擬訂權利

變換計畫前，自行協議處理（都更§60Ⅰ）。 

前項協議不成，或土地所有權人不願或不能參與分配時，由實施者估定合法建築物所有

權之權利價值，於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權利或現金補償範圍內，按合法

建築物所有權價值占原土地價值比率，分配或補償予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納入權利變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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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內。其原有之合法建築物所有權消滅（都更§60Ⅱ）。 

丙所有 F 違章建築物之處理 

權利變換範圍內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處理事宜，由實施者提出處理方案，納入權

利變換計畫內一併報核；有異議時，準用第 53 條規定辦理（都更§62）。 

 

 

四、依土地稅法規定，關於重購自用住宅用地，得申請退還土地增值稅。試問：其立法理由為何？

又，因重購自用住宅用地，得申請退還土地增值稅之要件為何？其申請期限為何？以上問題，

請分別詳細申述之。（25 分） 

 

條立法理由，在於考量土地所有權人因住所遷移等實際需要，為避免課徵

增值稅，降低其重購土地負擔而設。 

《使用法條、學說》：土地稅法第 35 條、第 37 條。 

【擬答】 

立法理由 

重購自用住宅用地退稅之立法理由，乃在於考量土地所有權人因住所遷移等實際需要，必

須出售原有自用住宅用地，而另於他處購買自用住宅用地，為避免因課徵土地增值稅，降

低其重購土地能力，乃准就其已納土地增值稅額內，退還其不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數額。 

重購自用住宅用地，得申請退還土地增值稅之要件 

土地所有權人於出售土地後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，2 年內重購土地合於下列規定之

一，其新購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，扣除繳納土地增值稅後之餘額者，得向主管

稽徵機關申請就其已納土地增值稅額內，退還其不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數額： 

自用住宅用地出售後，另行購買都市土地未超過 3 公畝部分或非都市土地未超過 7 公

畝部分仍作自用住宅用地者。…（土稅§35Ⅰ）。 

前項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於先購買土地後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 2 年內，始行出售土地

者，準用之（土稅§35Ⅱ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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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項規定，於土地出售前 1 年內，曾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，不適用之

（土稅§35Ⅲ）。 

 

 

土地所有權人於出售自用住宅用地後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，2 年內重購自用住宅用

地（土稅§35Ⅰ）。 

 

土地所有權人於先購買自用住宅用地後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 2 年內，再行出售自用

住宅用地（土稅§35Ⅱ）。 

重購土地移轉或使用之限制 

土地所有權人因重購土地退還土地增值稅者，其重購之土地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，5

年內再行移轉時，除就該次移轉之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外，並應追繳原退還稅款；

重購之土地，改作其他用途者亦同（土稅§37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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